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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大學學生代表的十合一選舉

在 2022 年 5 月 6 日舉行。在 4 月 20

日所公布之選舉公報中，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學生代表候選人的政見出現

「一拳一個自助餐／制裁臺女、終結

噁男」、「性平會拆一拆弄個新的」，

或是認為「男權」被「打壓」的主張，

在網路上引發激烈討論，媒體也大量

報導，並引發立委的關注 1。

　　上述針對性平會與女性的爭議政

見雖僅在全體政見中占少數（政見中

也不乏戲謔或難以辨識候選人意圖的

文字），不過，它們已經喚起大量性

暴力受害者的創傷記憶。事件爆發後

已有一些具批判性的見解出現，例如

重申女性主義的立場、揭破這些政見

的厭女情結，或是主張建立有助於檢

視候選人政見是否具備《性別平等教

育法》（下稱《性平法》）所規定之

性別平等意識的審查機制等。誠如臺

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長高鉦詠

（2022）所言，這些候選人「明顯地

要招人注目，也不在乎褒貶」，浪費

社會的注意力。

　　雖然這些政見不值得社會再將目

光投注其上，但我對於性平會在這一

起與性平意識高度相關的事件中應扮

演何種角色，極為關注。值得留意的

是，第 27 屆臺大學生會與第 46 屆臺

大研究生協會（2015）曾在聯合聲明

中，批評臺大性平會充其量只是處理

性平案件的單位：「在校園的性平教

育與友善校園上，臺大性平會令人驚

訝的『毫無貢獻』。」

　　然而，這樣的批評可能有失公允。

根據我處理 10 餘件校園性平案件的經

驗，以及擔任性平委員時的觀察，近

年來性平案件數量快速增長，但是校

方並未備齊行政人力，再加上承辦人

1 例如吳思瑤（2022）就質疑這些候選人是「踩學術紅線、濫用經費、譴責受害者、暴力威脅和錯誤詮釋 
 大法官釋憲、做出違法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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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因為必須謹慎回應與照護有著強烈

情緒反應的當事人，而較常承受巨大

的壓力。或許正是基於前述，第 18 屆

臺大性平會歐孟哲等（2022）5 位在

任的學生委員，於回應本次事件的聯

合聲明中，較為著重的是過去性平會

承辦人員因壓力過大而辭職、無法招

募足夠的人力等行政方面的問題，而

非批判厭女情結或性別歧視言論。

　　相較於那些體現性別歧視與厭女

情結的政見，我更關注的是，學校如

何面對類型日益多元與數量快速增加

的性平案件，並試圖思考承辦人員是

否有充分的資源因應。除此之外，我

認為在持續致力於制度的健全發展同

時，性平會應特別留意到性平意識普

及的潛力，藉由大力推動性平教育來

消弭校內的厭女風氣，營造出令被害

人感到友善和安全的環境。

　　事實上，任何性平案件成立的前

提在於，有人被發覺從事疑似性騷擾、

性霸凌或性侵害行為。然而，性平案

件的黑數頗為龐大，其原因不只在於

行為發生時通常只有兩人或寥寥數人

在場，亦與知悉者不報的現象有關。

正因如此，《性平法》第 21 條規定，

知悉者有義務在 24 小時內通報。問題

在於，如果臺大校園是一個性平意識

低落、不乏性別歧視與厭女情結的環

境，再加上目前多數的校內教師與高

層人士皆未曾接受包含性平意識在內

的國民義務教育，那麼，何以期待他

們可以敏銳地覺察到哪些事件是疑似

性平案件？何以期待他們可以在知悉

性平事件時，有足夠的勇氣去舉發性

暴力的加害人，或致力於「接住」倖

存者？是故，本文希望回應《性平法》

的立法宗旨──促進性別友善的教育

環境。這篇短文要提出的問題是：為

實現性平教育的核心目標，我們該如

何鼓起勇氣回應各種性暴力？我認為

關鍵在於我們換一個角度提問：我們

該如何讓更多的人認同並加入到一同

維護性別平等的行列之中？

　　一次機緣下，我聽到《報導者》

所製播的 Podcast 節目：〈我被性侵，

老師卻沉默：一年 2500 件兒少性侵案

背後不被相信的孩子〉。著有《沉默：

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一書的作家

陳昭如，在受訪時論及見證者的沉默。

其在訪談末尾的一段話改變了我原先

為這篇文章所設定的論述方向：

如果這些政策、這些理念它沒有辦法

讓老師產生倫理性的或情感性的認

同，覺得「這是我非做不可的事情」，

那就一定會失敗。所以我認為，不只

是胡蘿蔔跟棒子的問題，而是要這些

當事人認為這個事情跟我、跟當事人

的生命是息息相關的，「我可能可以

救他的一生」，讓他們有這種感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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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感覺的時候，才可能去改變默不

作聲、沉默的慣性 2。

因此，這篇文章無意探討或批判此次

選舉中的性別歧視言論，而是想延續

陳昭如的提醒，並指出在面對包含惡

意歧視言論在內的各種性暴力時，身

為見證者的我們（尤其從事教育相關

工作者）應該挺身而出，以更適切的

方式陪伴倖存者。這樣的道德勇氣的

基礎在於：我們相信除了眼前的暴力

之外，還有其他的選項──在以平等

為名的歧視言論之外，有更值得實現

的正義。而正是這樣的可能性讓我們

選擇挺身而出──是我們的挺身而

出，讓其他的選項變得可能。

沉默：源於厭女情結與對證詞
的漠視

　　其實每個人可能都曾經歷性平事

件。事件或者發生在自己身上，或者

發生在周遭。一個人即使有勇氣向他

人提起親身遭遇的性騷擾、性霸凌或

性侵害事件，仍不免擔心自己所言不

被採信，甚至可能就連被害者本人都

不相信自己真的遭遇性暴力。這可能

是因為性平事件經常發生在自己與較

親密的人之間，例如親人、摯友或導

師等──「他對我這麼好，應該不會

傷害我」。雖然《性平法》已強化知

悉者的通報責任並提高其未通報之罰

鍰，但仍難避免性平事件黑數的產生

與提高。其癥結恐怕在於，人們難以

接受性平事件確實發生在自己或他人

身上。

　　之所以有此現象，我認為有兩個

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我們生活在一

個厭女的父權社會之中。Kate Manne

（2017 ／ 2019）在《不只是厭女》一

書中批評對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

此種理解認為厭女情結僅是特定個體

的屬性。社會中只有某些特定個體傾

向於針對女性、對女性感到厭惡、抱

有仇恨，甚至發動攻擊，其目的是「監

督與執行女性的臣屬角色，並維持男

性的支配地位。」Manne 指出，這種

對厭女情結的理解奠基於個人深層的

心理學式的解釋，同時與該個體所處

的文化秩序相整合。換句話說，這種

天真式的理解，讓我們將矛頭指向厭

惡女性的特定個人，試圖單單從他們

身上尋找其為何厭女的答案。然而，

此舉既無法同理被害者，亦無助於指

認那形成性加害結構的父權社會。這

樣做所引發最大的問題是：（一）我

們只理解加害者的心理，卻無法理解、

2 節目名稱：《真的事The Real Story》；播放日期：2022年 8月 5日。引文取自該集 50分 59秒至 51分 26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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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遑論同理被害者；（二）無助於指

認形成性加害結構的父權社會。於是，

在現實的性平案件中，我們時常聽到

的「這個人很好，不可能是加害者」，

這就是天真式的理解的盲點所在。正

是在這樣的狀況下，若我們連試圖相

信與理解被害者的想法的意願都先被

扼殺了，又怎麼會在自己或他人真的

遇見性平案件時，承認並相信被害者

的受傷感受？

　　因此，Manne 認為有必要提出

對厭女情結的改良式定義與診斷方

式。首先，她認為厭女情結不是（至

少不完全是）個人心理式的，而是整

個社會的屬性之一，使其傾向於針對

和懲罰女性（或相對於男性而言，更

嚴厲地針對女性）。厭女情結是「父

權秩序下的『執法』部門，整體功能

在於監督與執行父權秩序的主要意

識形態」，並透過個別主體來延續、

反映或執行之。其次，厭女情結會

與其他的壓迫體系共構，交織成一

個更大、更複雜的懲罰體系。此外，

對厭女情結的改良式理解，在知識

論層次上亦避免了偏袒男性的缺點，

因為，只要檢視女性在相同情境下是

否會引發或受到類似的敵意或待遇，

便可指認出厭女情結是普遍存在的。

基於上述，我們在看待性平事件時，

不應預設加害者與被害者的模樣，

否則很容易落入厭女的父權社會所

形成的加害者與被害者之刻板印象，

從而忽視了活生生在我們眼前的這

個人的經驗與感受。

　　承前一點，假若我們被這個有著

厭女情結的父權社會訓練得不習慣相

信和重視受害女性的說法與感受時，

我們首先回應對方的很可能是：「你

說的是真的嗎？」、「他（加害者）

不是這樣的人」。先不論形成這一思

考慣性的社會過程或心理機制，我在

這裡要強調的是：我們可不可以先重

視對方的說法？我並不是主張應該全

盤相信對方的說法，而是希望對各種

可能性保持開放。假若我們習慣以懷

疑之心面對自己或朋友的經驗與感

受，那麼，性平事件如何能夠被發

現、通報、處理呢？厭女情結恐怕也

造成了我們習慣性地漠視他人的證詞

與感受。

　　我們經常一味地追求「事實」，

卻忘記同一個事實可能對不同人造成

不一樣的詮釋與感受，而且這些感受

不會比事實更不真實。如果我們不肯

先重視對方的感受與說詞，輕易為當

事人套入刻板印象，當事人就不會願

意表達出自己活生生的感受，從而使

得許多性平案件在不知不覺間遭到忽

略。刻板印象可以左右人們對於世界

的認知。當我們認識世界是透過這些

刻板印象時，人們多樣的經驗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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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泯滅了。我們也知道：刻板印象

反映出優勢群體的觀點，因此，被泯

滅的那些感受與經驗，時常是最弱勢

者的感受與經驗。因此，我認為應該

先正視並承認對方受傷的感受，並一

同面對這樣的感受，而不是在一開始

就假定事實為何。換句話說，在探究

「事實」之前，我們應該注意當事人

的感受及其真實性，而非逕直否認之。

暴力是什麼？

　　忽視當事人的感受，可以說是暴

力的表現形式之一。深受女性主義影

響的環境人文學者 Deborah Bird Rose

（2004） 引 述 Emmanuel Levinas 指

出，「暴力（violence）是行動得好

像自己是隻身一人；暴力是否認關係、

否認責任，也因此有效地否認他人。」

施行暴力者的特徵在於，其認為自己

的想法是最正確的。他們不願聆聽他

人的感受，時常否認他人的想法，並

否認自己的說法受到他人影響，彷彿

這世界只存在他一人的想法。日常生

活裡對女性與性別弱勢的嘲弄，可見

於這次的性平會學生委員選舉。人們

不僅否定弱勢群體因《性平法》與性

平教育施行而恢復的話語權，還認為

自己是「仇男」與「女性話語霸權」

的受害者，甚至揚言要施行肢體暴力

以「制裁臺女」、終結「女權自助

餐」。

　　與這次事件類似的是 PTT 八卦版

「母豬教」網友群起對他們認為行為

不檢的女性（稱呼其為「母豬」）盡

情嘲弄、攻擊的行為。余貞誼（2019）

對 PTT「母豬教」的研究指出，只要

這些加害人繼續掌握發言權，那麼，

當他們評論某一個人是「母豬」時，

對方就很難撕掉「母豬」的標籤。這

反映出極端不平等的現況：因為意識

形態符合父權社會而掌握發言權的

人，可以在阻力較小的情況下去指稱

他人是「母豬」、「仇男」、「女權

自助餐」等。與 PTT 鄉民相似，此次

選舉中的性別歧視言論，也無視被他

們議論的個體的感受、經驗與差異。

因著他們否認其他人的存在這點，應

可將其視為暴力的施行者。

　　然而，沒有人是隻身一人，自我

只在關係之中才有意義。每個人都糾

纏在關係之中，那些暴力的施行者也

一樣。我們都是在社會關係之中生活

著，試想：若我們終其一生不與人接

觸或交流，那麼，我們不只在生理上

無法存活，甚至也無法想像自我的存

在。我們都是在與他人的關係之中長

大的。然而，那些暴力施行者往往否

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例如否認、切

斷與性別弱勢族群的連結。例如，上

野千鶴子（2010 ／ 2015）指出：「男

人一定得經由性愛來證明自己是個男

人，但這時卻只能藉由女人這種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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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汙穢的劣等生物來滿足他們的

慾望，而男人的憤懣即是源自於此。」

厭女情結可視為種族化的隱喻，因為

它將女人變成一個他者、一個符號，

而能實現自己成為性主體的慾望。換

言之，加害人往往擅自利用自己對被

害人的想像來征服或否定後者，從而

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就此而言，雖

然加害人連結於被害人，但他們卻否

認有這樣的關係。因此，當幻想遭遇

現實，當加害人遇到偏離他們想像的

被害人時，心中就容易生出憤怒和不

安，並企圖征服與否定對方。

　　這正是我們現在共同面對的：惡

意等各種「否定」他人的暴力。這種

暴力是以自己的語言作為世界唯一的

語言，是對所有異己的想法表示否定，

是對與他人的既存連結表示否定，是

對自己生存在社會關係之中的事實表

示否定。

　　知悉者的沉默可以理解、也值得

同情（例如害怕遭到同儕孤立與排

擠），所以我想鼓舞的是：您並非隻

身一人。首先，當知悉者開始思考「如

果他（疑似被害人）說的不是真的」

時，不只是落入了假定何為事實的危

險中，更是忘記了接住向自己傾訴者

的感受與經驗的重要性與優先性，因

而否定了與這些傾訴者的連結。次

而，我無意將批評的矛頭指向不吹哨

者們，我想轉而鼓勵知悉者們：我們

這些因為受到信賴而知悉疑似性平事

件的人，並非隻身一人。例如，我寫

作本文的原因，不只在於希望寫下對

校園性平爭議事件的觀察，也想表達

對受傷者的支持。另外，性別平等相

關期刊（如《婦研縱橫》、《性別平

等教育季刊》）集結並記錄了臺灣各

地為性別平等付出努力的力量，性平

會與性平三法（《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教育平等法》、《性騷擾防治

法》）也讓更多人意識到性別平等議

題，並遏止各種性暴力的施行。我們

還有許多有關性別的社會團體。總之，

我們有夥伴，我們不孤獨。所以，不

要以為自己是隻身一人，其實有諸多

志同道合的夥伴可以連結，也有制度

支持和性暴力相對抗的努力。

　　如果暴力施行者像是不停地在照

鏡子、沉迷於自己的幻想之中，並否

定與他人的連結，那麼，我們對倖存

者感受與經驗的傾聽、見證與記憶，

就是在建立並具體化人與人之間的連

結（Rose, 2004）。因此，我們應該避

免劃分你我，並設法定義一個更大的

「我們」──現在一同對抗包含惡意

在內的暴力的「我們」。對抗這種無

意義的暴力，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共

同改變世界。只要有更多人願意站出

來聲援暴力受害者，並譴責那些不吭

聲或姑息的人，就是在建立反制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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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別友善的環境。

結論：我們的責任在於不再沉
默、積極回應與維繫人際連結

　　如前所述，就根除性平事件發生

而言，調查性平案件是一件相對末端

的事情，特別是，為求調查中立，在

調查過程中並不能夠對當事的任何一

方進行性平教育，而對當事人的性平

教育，目前並無官方指定的教科書，

其內容也是由性平會或講師自訂，且

非常倚賴承辦人員的性平意識，以及

能否尋找到適合的講師。更重要的是，

性平案件的調查只是針對特定個案進

行，並不能從根本改變這個父權社會

的結構。如本文所述，厭女情結並不

只是存在於個人心理的問題，而是源

自父權社會。若我們要根除問題，就

必須從集體做起。我們都明白積沙成

塔的道理，但是在性平意識普及以改

變父權結構之前，該如何讓更多人加

入我們的行列？我認為需要的是基本

而溫暖、如招手般的歡迎，讓人們不

帶著那麼多防衛心態，從而減少「你

／我」、「非女性主義者／女性主義

者」的劃分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樣，

才能夠讓更多人成為「我們」，一起

努力。

　　這篇文章希望鼓舞正身陷困境的

人們，並設法提醒讀者應透過人際連

結來產生出一個更大、更堅強的「我

們」，作為對抗這些暴力的堅實基礎。

「我們」的倫理在於首先正視並回應

他人的痛苦經驗，「我們」的責任在

於見證與記錄他們對於事實的感受與

詮釋，以便具體化彼此的連結。簡言

之，我們的倫理與責任是，在暴力面

前不再沉默。

　　跟隨作家陳昭如的觀點，我的目

標很明確：我希望改變知悉者在面對

性平案件時默不作聲的現象。如 Rose

（2004）所說：「對他人主張的回應

本身就是一種呼籲──是拒絕暴力，

並進一步要求承擔責任的呼籲。」她

設想最極端的處境是，我們周圍已經

沒有人相信我們正在做對的事情，那

麼我們是否還要繼續做？（類似地，

如果我們周圍沒有人相信成為性平事

件的吹哨者是對的，那麼我們是否還

要抵抗壓力、堅持吹哨？）而她回答，

如果我們真的在意這件事，就應該努

力使其發生，這無關乎希望與未來，

而關乎我們拒絕暴力、心向善良的當

下意志，因為倫理的本質就是在每一

個當下都堅持善良（goodness）存在

的可能。我們相信在暴力面前，永遠

有沉默以外的選項。是這些可能性讓

我們挺身而出，是我們的挺身而出讓

這些可能性獲得實現。所幸現在，我

們不是隻身一人；所幸現在，我們已

經有了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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